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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5255]长子县生态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组成及职责表
	
	指挥部组成
	指挥机构职责

	指挥长
	县人民政府分管副县长
	县指挥部职责：
（1）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及市委、市政府关于生态环境工作的决策部署； 
（2）统筹协调全县环境事件防范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3）制定生态环境安全总体规划、重要措施；
（4）组织指挥一般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工作；
（5）指导协调一般突发环境事件善后处置工作；
（6）及时向县人民政府报告突发环境事件相关情况；负责协调和指导跨乡（镇）级行政区域环境事件的应急联动工作；
（7）落实县委、县人民政府和县指挥部交办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的其他事项。 

	副指挥长
	县人民政府办分管副主任
	长治市生态环境局长子分局局长兼任办公室主任。
县指挥部办公室职责: 
（1）承担一般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日常工作，制定、修订突发环境事件专项应急预案；
（2）组织突发环境污染防范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3）开展桌面推演、实兵演练等应对突发环境事件专项训练； 
（4）协调各方面力量参加一般突发环境事件救援行动； 
（5）协助县委、县人民政府指定的负责同志组织一般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工作； 
（6）协调组织一般突发环境事件善后处置工作，报告和发布一般突发环境事件信息； 
（7）指导乡（镇）做好突发环境事件应对等工作；
（8）建立健全环境风险物质、应急物资、典型案例、应急预案等信息库，并实现信息共享。

	
	长治市生态环境局长子分局局长
	

	
	县应急管理局局长
	

	
	县自然资源局局长
	

	
	县消防救援大队
大队长
	

	成员单位
	县委宣传部
	组织协调新闻媒体开展应急新闻报道，会同县公安局加强互联网新闻管理及网上舆论引导工作。

	
	县委网信办
	负责网络舆情监测监看、分析研判、重要网络舆情及时报送。对突发事件进行有效舆论引导工作，统筹协调涉事地方单位部门及时回应网上关切、妥善做好线下处置工作。

	
	县融媒体中心
	配合县委宣传部组织新闻媒体开展应急新闻报道和舆论引导工作。

	
	县发展改革和科技技术局
	负责全县粮食和应急储备物资管理，协调各部门开展应急物资储备调运相关工作。

	
	县教育局
	负责县直学校的环境安全工作和学生环境应急宣传教育工作，在环境事件涉及学校和教育设施的情形下，宏观协调指导各乡（镇）制定师生紧急避险和疏散方案并组织实施，做好学生的临时安置和教学工作。

	
	县工业和信息化局
	负责应急状态下紧缺物资生产组织工作。

	
	县公安局
	负责组织协调道路交通、火灾事故、民爆物品引发事故的应急处置工作；参与配合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物质泄漏事故的现场控制和洗消，参加伤员的搜救工作；协调县消防救援支队按照事发现场的技术要求参与应急处置；负责划定现场警戒和交通管制区域，指导人员疏散，保障救援道路畅通，维护事发地治安秩序和社会稳定；指导、组织实施公共信息网络和互联网安全保护，依法实施对公共信息网络的安全监察工作。

	
	县民政局
	负责做好灾民的临时基本生活救助，并负责遇难者遗体火化工作。

	
	县财政局
	负责保障县级突发环境事件应急能力建设、环境应急设备购置及环境应急救援经费的保障，负责专项储备资金财政管理工作，并做好经费使用的监督检查工作。

	
	长治市生态环境局长子分局
	负责突发环境事件涉及生态环境用水的统筹和保障，开展饮用水水源保护相关工作；负责全县环境应急日常监督管理工作，配合市生态环境局一般突发环境事件调查工作，开展应急处置、应急监测、损害评估、环境修复等工作。

	成员单位
	县能源局
	负责能源预测预警，监测全县能源发展状况，参与能源运行调节和应急保障。承担一般及以上突发环境事件造成煤、电、油、气、运供应紧张状态下的紧急调度和综合协调。

	
	县自然资源局
	负责指导因突发环境事件造成生态破坏的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工作，为突发环境事件引发的地质灾害防治提供技术支撑。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负责指导临时避难所建设；负责指导全县涉及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市政公用设施的建设、运行安全和应急管理；负责指导突发环境事件状态下城市供水及污水的应急处置工作；会同文旅主管部门负责突发环境事件涉及全县历史文化名城（乡、村）的保护和监督管理工作。

	
	县交通运输局
	按规定组织协调重点物资和紧急客货运输，负责全县船舶及相关水上设施污染事故的应急处理；负责危险化学品道路、水路运输的安全监督管理工作，参与因交通运输事故引发的突发环境事件的调查和应急处置。根据应急处置工作的需要及时协助征用运输车辆和船舶；组织农村公路抢修、维护，保障农村公路运输通行，拟出农村公路绕行方案，在专业救援部门指导下协助收集清理消除水路污染物。

	
	县水利局
	指导全县突发环境事件涉及重要河湖及河口、河岸滩涂的保护。指导全县突发环境事件涉及河湖水生态保护与修复；负责水利应急调度，参与突发水污染事件的调查和应急处置工作。

	
	县农业农村局
	负责组织对突发环境事件造成的农业资源与农业生态环境损害及农业生产损失进行评估，负责协调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现场的农业生产物质的疏散和转移工作，指导农业生产恢复等工作。

	
	县商务局
	配合县发展改革和科技技术局加强对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状态下生活必需品市场运行和供应情况的监控，协调组织生活必需品的市场供应。

	
	县文化和旅游局
	负责指导县人民政府做好受突发环境事件侵害的旅游景区游客的紧急疏散工作和旅游服务设施的保护；负责突发环境事件涉及全县文物的保护、抢救等业务工作。

	成员单位
	县卫生健康和体育局
	负责指挥协调事发地组织开展突发环境事件伤员的医学救治等医学救援工作；根据指令和需求，协调调派专家和卫生应急队伍给予指导、支持；负责开展突发环境事件涉及医学方面的公共卫生风险评估和风险沟通；对末梢水的卫生实施监督监测。

	
	县应急管理局
	负责协调调动应急资源队伍参与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工作。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参与配合生产安全事故引发的突发环境事件的调查处理和应急救援工作；负责在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处置中做好食品、药品、医疗器械质量监管，保障食品药械使用安全。

	
	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
	负责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状态下公共数据资源信息的提供。

	
	县气象局
	负责发布突发环境事件现场及周边地区天气预报信息，并提供应急所需突发环境事件区域附近气象站的观测数据，必要时根据要求组织开展人工影响天气作业。

	
	县公安局交警大队
	负责维护突发环境事件现场的交通秩序，实施道路交通管制，保障抢险救援通道畅通。

	
	县消防救援大队
	负责组织消防救援队伍参与事件处置，协助相关专业救援力量控制污染源。

	
	联通公司长子分公司、移动公司长子分公司、电信公司长子分公司
	负责突发环境事件现场应急通信保障。

	
	长子供电公司
	负责突发环境事件现场及周边地区应急电力保障工作。

	
	各乡镇
	明确专门工作力量，负责突发环境事件应对有关工作；落实县指挥部有关突发环境事件防范工作。



